
受文者：會計處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年3月1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會(三)字第1050018655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說明四

主旨：為因應政府採購法增訂第七十三條之一條文，本部採購案

件相關付款、審核作業及其他應行注意事項詳如說明，請

查照。

說明：

一、審核程序：承辦單位應於廠商提出估驗或分階段完成之證

明文件後，2日內完成履約確認之初審作業，並送相關單位(

如秘書處、資科司、會計處、政風處等)會辦。各會辦單位

原則應於次日前轉送下一會辦單位辦理。審核過程中如發

現廠商有文件不符、不足或有疑義而需補正或澄清者，於

第一次審核程序結束後，由承辦單位彙整各會辦單位意見，

統一通知廠商補正。俟廠商補正完成後再次簽辦履約確認

第二次審核，全部審核作業應於15日內完成。

二、付款程序：承辦單位應於履約確認審核程序完成或驗收合

格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文件後，始通知廠商提出請款單據。

並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2日內，檢附原核准經費動支簽案、

審核程序履約確認文件、採購契約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及

支出憑證黏存單，逕送會計處掣製付款憑單（支出傳票）

俾於15日內撥付款項。

三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
(一)前述所稱日數，係指實際工作日，不包括例假日、特定

假日及退請受款人補正之日數。

(二)辦理付款及審核程序，如發現廠商有文件不符、不足或

有疑義而需補正或澄清者，應由承辦單位彙整各單位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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見，一次通知澄清或補正，不得分次辦理。

四、檢附105年1月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154101號令公布

政府採購法增訂第七十三條之一條文、行政院主計總處院

授主會財字第1051500006號函影本及本部採購案付款及審

核程序流程圖。

正本：本部各單位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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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政府採購法增訂第 73 條之 1條文，本部採購案之付款及審核程序流程圖 

一、審核程序： 

 

 

 

 

(一)無須補正：    第 1 天             第 3 天             第 4 天             第 5 天             第 7 天            第 8 天 

 

(二)須補正時：    第 1 天             第 3 天             第 4 天             第 5 天             第 7 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廠商補正不計入作業時間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第 8 天             第 10 天            第 11 天            第 12 天            第 14 天           第 15 天 

備註：依採購案件性質增減會辦單位，惟至遲應於第 5天及第 12 天箋會會計處。 

二、付款程序： 

 

 

  

 

(一)無須補正： 

       第 1 天          第 3 天          第 4 天          第 5 天         第 6 天          第 7 天           第 8 天        第 9 天 

(二)須補正時： 

       第 1 天          第 3 天        

       (廠商補正不計入作業時間) 

       第 4 天          第 6 天          第 7 天          第 8 天         第 9 天          第 10 天          第 11 天       第 12 天 

備註：1.本流程圖所稱日數，係指實際工作日，不包括例假日、特定假日及退請受款人補正之日數。 

      2.辦理付款及審核程序，如發現廠商有文件不符、不足或有疑義而需補正或澄清者，應由承辦單位彙整各單位意見， 

        一次通知澄清或補正，不得分次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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